广外外校预算管理规定
外校是由大学全资投入建立办学实体，其全部资产都属大学所有。外校资产的产权归属性质决定了外校的管理权归属，因而，外校的整个财务管理及运作必须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大学制定的管理规定，接受大学相关部门的检查、指导与监督。

一、学校的财务管理模式

1．外校财务实行的是“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财务管理模式。
“统一领导”是指学校在统一的财经政策、统一的财务规章制度下，制定统一的财务收支预算，并据此实行统一的资源配置和统一的财会业务领导。
“统一管理”是指学校的预算编制、执行、控制、调整及评价分析由学校统一管理，从而形成财权的统一管理以及会计事务的统一管理。
外校财务室是学校唯一的财务机构，在校长和分管财务工作校领导的直接指导下统一管理全校的财务工作，同时实行大学财务处监督指导下的二级财务管理制度。学校的其他部门均不具备财务功能，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资金收付业务。所有收入由学校统一调度使用，全部支出由学校预算统一安排。
2．学校实行财务“一支笔”审批报销管理办法
根据《广外大（2004）95号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二级单位财务“一支笔”管理办法》）的规定，外校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支出都必须由财务“一支笔”审批后方能按相关规定办理报销手续。

2、 学校财务收支预算编制的原则、方法及预算收支的内容

   学校的财务预算是指学校根据事业发展建设规划和日常教学管理业务的需要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包括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两个部分。学校财务收支执行预算建议方案，必须报请校董事会审议，经大学校长办公会讨论批准后才能执行。

1．我校财务收支预算编制的原则、方法

学校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合理开支、节约运行”的原则，在各相关职能部门提出的各项数据基础上确定收入和支出的项目、金额，编制财务收支预算建议方案，经学校办公会审议修改后提交校董事会审批。预算编制的方法是“零基预算”加“基数法”，不得编制赤字预算。

根据大学的相关规定：一次性教育成本收入和自愿捐赠款收入的60%只能用于校园建设支出，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2． 我校财务预算收支的内容

学校收入包括：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

事业收入——学费收入、“一次性教育成本”收入

其他收入——自愿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

学校支出包括：事业支出、校园建设支出、上缴资源占用费支出。

事业支出——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学生事务支出、维修费、设备购置费等

校园建设支出——学校的基建工程、大型的维修支出、土地租赁支出等

 上缴资源占用费——按照校长任期目标责任书中的规定执行。

3、 财务收支预算执行与预算管理

1．财务收支预算执行

财务收支预算的执行过程即会计的核算过程，通俗地说也就是学校各部门以及相关人员到财务室报账的过程。根据大学管委会章程规定，预算方案一经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原则上不予调整，不得随意改变资金用途。确需调整的，要提出调整报告，说明调整原因和调整内容，并报董事会审批。

因此，预算的执行就体现在日常的财务工作中。从2008年1月起，学校校财务预算支出实行项目管理，按项目下达经费；按项目支出；按项目检查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益。加强预算执行的约束力。各部门在下达的经费使用和管理中，强化“少花钱，多办事，办成事，办好事”的主人翁意识；强化“财务公开，民主理财，预算管理”的法纪意识。发挥资金使用的最大效益。
2．强化预算管理，规范资金使用

预算管理是“决策未来，监控过程，关注结果”的重要管理措施，是一种与学校目标管理相适应涉及到各部门权力和职责的责任安排，是开展各项经济活动的基础,可以有效地为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服务。

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调整和监督等方面，我们在科目预算的基础上实行了项目管理，按照电算化会计辅助帐设置各项目，利用计算机功能对拨付给各项目资金实施控制，对超预算开支而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的不予支付，规范资金使用，杜绝资金使用的随意性，严格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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